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8月8日，公司股票已满足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8.9760元/股），已触发“盛泰转债”转股价格修正

条款。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盛泰转

债”的转股价格，并且在未来6个月内（即自2025年8月11日至2026年2月10日期间），公司

股价若再次触发此条款，亦不向下修正“盛泰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6年2月11日起首个

交易日重新开始计算，若再次触发“盛泰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

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盛泰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9号）文件批复，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

会公开发行7,011,8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6年，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70,118.00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1,733.5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
384.50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2022]200Z0075号《验资报

告》验证。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2]324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70,11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盛泰转债”，债券代码

“111009”。
根据相关规定和《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已发行的“盛泰转债”自2023年5月1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公司“盛

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0.90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10.56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

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6月1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0.70
元/股，详见《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2、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 2024年 6月 5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10.61
元/股，详见《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3、因公司实施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 2025年 6月 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10.56
元/股，详见《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2.00%。

可转债期限：6年，自2022年11月7日至2028年11月6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进行表

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

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

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

股期间（如需）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

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触发情况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5年7月21日起算，截至2025年8月8日收盘，

公司股票已满足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85%（即8.9760元/股），已触发“盛泰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三、关于本次不向下修正“盛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鉴于“盛泰转债”距离6年的存续届满期尚远，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公司的基本

情况、股价走势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

的利益，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

正“盛泰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盛泰转债”的转股价格，

并且在未来6个月内（即自2025年8月11日至2026年2月10日期间），公司股价若再次触发

此条款，亦不向下修正“盛泰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6年2月11日起首个交易日重新开始

计算，若再次触发“盛泰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

定是否行使“盛泰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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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盛泰转债”转股价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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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是否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
2、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8日（星期五）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1399号，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形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中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57,181,36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326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6,492,

8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174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54人，代表

股份30,688,4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152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黄伟中先生、黄伟潮先生、黄超杰先生、孙华东先生、陈

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黄伟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2,286,891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5,794,016 股。
表决结果：黄伟中先生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黄伟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2,499,241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6,006,366股。
表决结果：黄伟潮先生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黄超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2,499,036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6,006,161股。
表决结果：黄超杰先生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孙华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2,499,189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6,006,314 股。
表决结果：孙华东先生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陈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2,518,992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6,026,117 股。
表决结果：陈勇先生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俞小莉女士、程峰先生、舒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俞小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3,466,205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6,973,330股。
表决结果：俞小莉女士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程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3,486,331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6,993,456 股。
表决结果：程峰先生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舒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3,466,100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6,973,225 股。
表决结果：舒敏先生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九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713,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1％；反

对2,377,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56％；弃权90,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220,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1.9586％；反对 2,377,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472％；弃权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1,381,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63％；反

对5,714,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99％；弃权8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888,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1.1018％；反对 5,714,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6216％；弃权8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879,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55％；反

对2,242,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9％；弃权59,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386,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4985％；反对 2,242,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086％；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6.01《关于更名并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891,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95％；反

对 26,231,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39％；弃权 59,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98,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3320％；反对26,231,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4751％；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9％。

6.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861,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13％；反

对 26,23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56％；弃权 8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68,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2359％；反对26,23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4946％；弃权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5％。

6.03《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885,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4％；反

对 2,18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8％；弃权 110,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393,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203％；反对 2,18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209％；弃权1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8％。

6.04《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878,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59％；反

对 26,236,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55％；弃权 6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6.05《关于更名并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1,006,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718％；反

对 26,110,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02％；弃权 64,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6.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931,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509％；反

对26,139,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83％；弃权110,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6.07《关于修订〈对外长期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887,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86％；反

对 26,23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57％；弃权 5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6.08《关于修订〈控股股东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89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94％；反

对 26,22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16％；弃权 6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6.09《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843,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62％；反

对26,226,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25％；弃权111,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6.10《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910,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50％；反

对26,140,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86％；弃权13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

6.11《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0,874,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48％；反

对 26,219,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07％；弃权 8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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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
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吴新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吴新中
先生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八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八名董事任期一致。吴新中先生简历附后。

吴新中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董事任职的资格及条
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八日
附件：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吴新中先生：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11年

进入公司，历任公司装配工艺室主任、工艺改进室主任、工程部经理、生产运营总监、采购总监
等职，现任广德亚太汽车智能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

吴新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新中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

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形式召开。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全体董事同意
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会议通知于当日以紧急口头及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出席本次
会议的董事应为9人，实到9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黄伟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
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黄伟中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
选举黄伟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黄伟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舒敏先生、俞小莉女士、黄伟中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

中舒敏先生为召集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表决同意聘任黄超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表决同意聘任邱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孙华东先生为公司

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表决同意聘任邱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表决同意聘任胡烨卿女士为内审负责人，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表决同意聘任姚琼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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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公司于2025年8
月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名职工代表董事，以上9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九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
责人以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的情况
非独立董事：黄伟中、黄伟潮、黄超杰、孙华东、陈勇、吴新中
独立董事：俞小莉、程峰、舒敏
董事长：黄伟中
副董事长：黄伟潮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
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会任期自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5-036）。

吴新中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2025-045）。

二、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舒敏先生、俞小莉女士、

黄伟中先生，舒敏先生为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且由独立董事舒敏先生担任召集人。舒

敏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任期三年，自第九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黄超杰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邱蓉
财务负责人：孙华东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公司上述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期为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邱蓉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黄超杰先生、孙华东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5-036）。邱蓉女士
的简历见附件。

四、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内审负责人：胡烨卿
证券事务代表：姚琼媛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姚琼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

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上人员的简历见附件。
五、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1、董事会秘书：邱蓉
联系电话：0571-82761316
传真：0571-82761666
邮箱：qr@apg.cn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1399号亚太股份
2、证券事务代表：姚琼媛
联系电话：0571-82761316
传真：0571-82761666
邮箱：yqy@apg.cn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1399号亚太股份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八日

附件：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简历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邱蓉女士：女，1983年生，本科学历。2009年进入公司，历任公司董事、证券事务代表，现

任钛马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邱蓉女士已经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邱蓉女士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未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内审负责人：
胡烨卿女士：1984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2010年进入公司后任职于公司财务部，2012

年进入公司审计部任职，历任公司审计科科长，审计部副经理。现任公司内审委员会副主任。
胡烨卿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事务代表：
姚琼媛女士：1988年生，本科学历，2012年开始任职于公司证券办公室。现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姚琼媛女士已经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5年8月15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5年8月18日

● 可转债兑息日: 2025年8月18日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18日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瑞科转债”或“可转债”）将于 2025年 8月 18日开始支付自

2024年8月18日至2025年8月17日期间的利息。根据公司《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46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8月18
日向不特定对象共计发行43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

总额为人民币 43,000.00万元。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2022年 8月 18日至

2028年8月1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51号文同意，公司 43,
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2年9月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瑞科转债”，债券代码

“118018”。
根据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瑞科转债”自2023年2月24日

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0.98元/股，转股期限自2023年2月24日至2028年8
月17日。因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9日起调整为30.91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瑞华泰薄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瑞科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未偿还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一）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

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

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二）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

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

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在每

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本次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

利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三）付息方案

本次付息为“瑞科转债”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4年 8月 18日至 2025年 8月 17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 0.6%（含税），即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公司债券兑息金额为

0.6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5年8月15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5年8月18日

可转债兑息日: 2025年8月18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5年8月15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瑞科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

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

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

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

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

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

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6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0.48
元（税后）。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

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

发金额为0.60元人民币（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

业，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08]号）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非居

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的实际派发金额为0.60元人民币（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

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华美工业园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712290
电子邮箱：ir@rayitek.cn
（二）保荐人、可转债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25号34楼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688323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2025-035

转债代码：118018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瑞科转债”2025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4年2月22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恒逸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六期员工持股计

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1
日、2024年2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8亿元，其中24,566.81万元拟用于受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受让价

格为6.61元/股，预计受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37,166,129股；55,433.19万元拟用于通过二级市

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购买公司股票，并在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购买。

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恒逸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恒逸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于2025年8月7日

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锁

定期届满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

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在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0899425298。
2024年3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的37,166,129股已于2024年3月25日

非交易过户至“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一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 6.61
元/股。

截至2024年8月7日，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在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76,924,16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549,068,344.58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

用）。

截至2024年8月7日，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4,090,29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11%，已顺利完成非交易过户及二级市场全部股票的购买，符合《恒逸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购买的股票

按照规定予以锁定，股票锁定期为2024年8月7日起12个月。

公司已于2025年7月9日注销第二期回购股份，股份注销数量为63,703,752股，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1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3）。注销完成后，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114,090,297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3.17%。

二、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未来市场的情

况决定是否卖出股票，并在资产管理机构完成清算后依据持有人所持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

进行权益分配。

三、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终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自上市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

至本期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在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性资产时，本员工持

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上限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四）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

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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